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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中期股息截至過戶日期之
澄清公告

董事會澄清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
中期股息之暫停過戶日期應為「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
零零六年一月十五日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」取代「二零零六年
一月十五日」。

中國綠色食品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
宣佈澄清有關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日有關截至二
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所
載之資料，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
期股息之暫停過戶日期應為「二零零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零零
六年一月十五日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」取代「二零零六年一月十
五日」。

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該公佈所載內容為真實及準確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孫少鋒先生、梁國輝
先生及龔思偉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傳壁先生、胡繼榮先
生及鄭寶東先生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綠色食品（控股）有限公司

主席
孫少鋒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

* 僅供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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